附件3：

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协议

甲方：          （镇人民政府）

乙方：          （社会组织），法人代表：        

丙方：          （特困人员）
丁方：          （区民政局）

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为认真做好特困人员照料护理工作，经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甲方委托乙方从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向丙方提供          （日常照料护理/住院陪护）服务，由丁方负责日常联系并监督。

一、甲方权利和责任

1、甲方应按照国家、省、市、县有关文件精神，落实特困人员照料护理相关政策。

2、甲方有权要求和监督乙方按照本协议提供服务。

3、甲方应按政策规定及本协议约定，向乙方支付照料护理费用。

4、甲方发现乙方不履行、不依约履行或不能继续履行本协议的情形，有权解除本协议。 

二、乙方权利和责任

1、乙方应做好服务记录，并保护好丙方个人隐私。

2、乙方应保持丙方居住环境和个人卫生干净整洁。

3、乙方应照顾丙方吃饭、穿衣、上下床、如厕、室内行走、洗澡等不能独立完成的生活起居事宜。

4、乙方应协助做好丙方住院期间治疗、打针、服药等事宜，有异常表现及时报告院方。

5、乙方应为丙方提供心理辅导、情感关怀等服务。

6、乙方应接受甲方、丁方和有关上级部门的监督、指导，提高照料护理服务质量。

7、乙方应考虑并回应丙方就照料护理方面提出的合理建议。

8、乙方应密切关注丙方的思想状况和身体状况，如遇重大事情要及时向甲方、丁方报告。

9、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时支付服务费用。

10、丙方若无正当理由不配合服务或影响他人正常生活行为的，乙方有权对其劝诫教育，若经多次劝诫仍未改正且造成不良后果的，乙方有权向甲方和丁方报告，协商处理意见。

11、若因乙方过错造成丙方人身或财产损失的，乙方应负赔偿责任。 

12、乙方如欲解除服务协议，需提前30天通知甲、丙、丁方，不得擅自终止服务，否则将追究其违约责任。

13、若乙方向丙方提供住院陪护服务，请准确填写以下信息以划拨住院照料护理费：

开户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三、丙方权利和责任

    1、丙方有权按照政策规定及本协议约定，享受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务。

2、丙方应自觉遵守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关于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的相关规定，配合乙方开展照料护理服务。

3、丙方有权向乙方提出与服务内容相关的合理需求和建议。

4、丙方应注意健康和人身安全，遇事及时向甲、乙、丁方报告。

四、丁方权利和责任

1、丁方应监督丙方履行本协议，

3、丁方负责做好丙方生活自理能力评估工作。

2、丁方应定期现场查访，通过询问了解、查阅记录，掌握照料护理服务到位情况。

3、丁方在监督照料护理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，应提出纠正意见，若无法解决的，应及时和甲方协调处理。

五、协议的生效和终止

1、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2、协议解除或者特困人员死亡则本协议自动终止。

3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、乙、丙、丁方各执一份，未尽事项由各方商定另附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丙方（签字或按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丁方（盖章）：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